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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延长湘交财务规〔2021〕3号文件

有效期的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省水运事务中心，省道路运输管理局：

根据《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经评估，《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湘交财务规〔2021〕3号）在原有效期届满后继续执行，有效期延长至2031年3月24日。

附件：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湘交财务规〔2021〕3号）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6年2月12日
抄送：省发展和改革委，省财政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6年3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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